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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356]一、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26770]1、总体服务要求
（1）供应范围：供应商供应配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干货类(米、面、油、副食品调味品等)、蔬菜类、鲜肉类、饺类、牛奶、速冻面点、肠类制品等食材。具体以采购人每个供货周期实际采购清单为准，采购人可要求供应供货范围表外产品。
（2）配送与配合要求：能够满足临时调整补充菜品的要求，必须在2个小时内将所需的食材保质保量地送达采购人。
（3）配送过程安全专业，在高温的情况下要有冷链配送车，有固定的配送车辆，且运输途中保证食材不污染、不变质。
（4）包装与运输条件：供应商应保证食材配送条件，提供食材运输所需包装，防止食材在转运过程中损坏或变质。
[bookmark: _Toc9483]2、各类食材质量及配送要求
（1）生鲜肉、冻肉、水产类质量要求
1.所供货物符合国家食品相关标准，无异味、无霉烂变质。
2.鲜肉来源于正规屠宰场，为当日宰杀新鲜肉；每次交货须随车提供本批次《产品合格证》《卫生检疫报告》或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并注明保鲜期。
3.所有肉类为非转基因产品。
4.冷冻食品重量要求(室温20℃、4小时内解冻):
①冷冻禽类解冻后净重量不少于90%
②冷冻肉类解冻后净重量不少于92%
③冷冻水产类解冻后净重量不少于82%
5.冷冻食品须标明品牌、规格、类型、包装方式、包装净重、含冰量等参数。
6.运输车辆须符合卫生要求，定期清洁消毒，车厢抗腐蚀、防潮、防虫防鼠、无异味。冷藏冷冻食品使用专用冷链运输，全程保持规定温度。
7.卸货要求：送货车辆保持清洁，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交叉污染；供应商免费提供运送及卸货服务；冷藏食品脱离冷链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
8.无有效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整批产品退货。
9.重量验收：新鲜肉类直接称重验收；冻肉类由双方随机抽样，解冻沥水后称重，以抽样均值作为验收重量。
（2）蔬菜类质量要求
1.按采购人计划的品种、数量供应；因季节原因无法供应的，可协商调换同类品种。
2.蔬菜具有本品种固有色泽、光泽、气味与滋味，无腐烂、无变质、无亚硝酸盐味、无异常气味，无萎蔫、损伤、病变、虫害。
3.所有蔬菜为非转基因产品。
4.蔬菜卫生质量符合GB 2763-2021《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每批次提供对应品种农药残留检测合格报告。
5.蔬菜为48小时内采摘，原菜干净无明显泥土，净菜可直接烹饪无需二次处理。
6.包装容器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每件包装按规定贴标签，标明产地、品种、净含量、生产单位及地址、采收日期。
7.运输工具清洁卫生，定期消毒，运输过程防晒、防雨、通风散热，轻卸轻放。
8.应急配送：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在1小时内送达，并提供具体保障措施。
（3）调料类质量要求
1.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备合格证明。
2.包装完好，无发霉、变质、变味、异味、掺杂掺假。
3.包装标识齐全，标明产品名称、厂名、厂址、产地、质量合格证明等。
（4）面、油类质量要求
1.食用油为非转基因一级食用油，符合GB1536-2021一级标准，具备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2.食用油规格一般为5L或10L,可按采购人要求调整。
3.外包装完好，标识齐全，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等。
4.具有正常植物油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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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3、采购品种范围及食品要求


清单表


	序号
	分类
	名称
	备注

	1
	水产类
	草鱼
	

	2
	
	小鲫鱼
	

	3
	
	桂鱼
	

	4
	
	黄鱼
	

	5
	
	黄丫头
	

	6
	
	黄鳝/杀
	

	7
	
	墨鱼仔
	

	8
	
	鲜鱿鱼须
	

	9
	
	冻虾仁
	

	10
	
	小河虾
	

	11
	肉类（蛋）
	五花肉
	

	12
	
	精肉
	

	13
	
	猪舌头
	

	14
	
	猪手
	

	15
	
	猪耳
	

	16
	
	羊肉
	

	17
	
	牛肉
	

	18
	
	牛肚
	

	19
	
	牛腩
	

	20
	
	猪肝
	

	21
	
	鸡
	

	22
	
	鸭
	

	23
	
	蛋类
	

	24
	
	鸡翅/鸡爪
	

	25
	
	鸭爪/鸭翅
	

	26
	蔬菜类
	辣椒
	

	27
	
	青菜
	

	28
	
	大白菜
	

	29
	
	南瓜
	

	30
	
	冬瓜
	

	31
	
	黄瓜
	

	32
	
	萝卜
	

	33
	
	莲藕
	

	34
	
	西红柿
	

	35
	
	土豆
	

	36
	
	豆芽
	

	37
	
	金针菇
	

	38
	
	茄子
	

	39
	
	西兰花
	

	40
	
	海带
	

	41
	
	豆腐
	

	42
	
	洋葱
	

	43
	
	韭菜
	

	44
	
	木耳
	

	45
	
	豆角
	

	46
	干货、调味品和副食品类

	姜
	

	47
	
	冰糖
	

	48
	
	玉米粉(面)
	

	49
	
	生抽/老抽
	

	50
	
	干辣椒(小米椒)
	

	51
	
	胡椒粉
	

	52
	
	十三香
	

	53
	
	桂皮
	

	54
	
	八角
	

	55
	
	白糖(散装)
	

	56
	
	盐
	

	57
	
	料酒
	

	58
	
	酒曲(米糟)
	

	59
	
	醋
	

	60
	
	豆瓣酱
	

	61
	
	鸡精
	

	62
	
	麻辣鲜
	

	63
	
	生粉(散装)
	

	64
	
	荞麦粉
	

	65
	
	玉米粉
	

	66
	
	糯米粉
	

	67
	
	米粉
	

	68
	
	面条
	

	69
	
	食用油
	

	70
	其他
	早餐
	含包子、花卷、馒头、玉米、红薯、牛奶、豆浆等

	71
	
	根据采购人提出的其他商品
	配套厨房餐具、配套打包盒等

	72
	

团队人员
	厨师
	1名

	73
	
	配菜人员
	2名

	74
	
	质检员
	1名

	75
	
	配送员
	2名



注：本报价必须包含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如产品价格及其运输、存储、安装、运行、调试、检测、验收、鉴定、采购代理服务费和相关一切税费，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注明税率，如遇税率调整，相应调整税款，不影响不含税价格)。

(二)食品要求：

	序号
	项 目
	技术、规格、质量要求及包装标准备注
	备注

	





1
	


水产类
	鱼类要求体表光滑无病灶，有鲜鱼鳞片
完整，无鳞鱼无浑浊粘液，肉质干燥紧密， 呈白色或淡黄色眼球外突饱满透明，鳃丝  清晰鲜红或暗红，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
色，无异味，鱼类肌肉紧密有弹性，内脏 清晰可辨无腐烂；
	






所有商品必
须满足国家
和地方相关
规定

	


2
	


肉类
	必须保证供应为屠宰厂当日屠宰的猪肉， 肉身必须盖有卫生检疫章，须出具加盖国  家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
证明。肉品须表皮洁净、膘厚适中、色泽  鲜亮、纹理清晰、肉质细腻、无异味、去骨、 无毛、按压无水迹
	

	



3
	



蔬菜类
	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蔬  菜类必须保证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 须48小时内采摘供应，原菜须保证菜面
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 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净菜须  保证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按统一标准  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4

	


干货、调味品和副食品类

	要求从相对固定的批发商采购，食品可溯源到批发商或生 
产商。无过期、无霉变、无腐败。油类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国标一级或以上级别的非转基因食用油，不得掺有其他食用油和非食用油，不得添加任何香精和香料。

	


[bookmark: _Toc26912]4、食品加工要求
（1）蔬菜：每批次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并提供官方认可的检测合格报告；去除枯叶、泥沙、杂物及不可食用部分，分类打包配送。
（2） 肉类(猪、牛、羊、鸡、鸭等):进行兽药残留检测；工作台及刀具消毒清洗；去除淋巴等不可食用部分，按部位切割分块。
（3） 鱼类：统一在采购方食堂内进行宰杀加工。


[bookmark: _Toc25335]5、原料留样 
供应商每次配送食品须向接收方留样封存，每批次提供的食品原料双方须留样封存 48小时。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原料不定期进行第三方检验。具体流程依据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一、留样适用范围
所有批次配送的食品原料，重点覆盖各类高危易腐食品，包括畜禽肉、水产品、蛋类、乳制品、豆制品、熟食制品、生鲜果蔬、预制食材、米面熟食半成品等易变质、易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的原料，做到每批次、全品类全覆盖留样，无遗漏、无豁免。
二、留样数量标准
严格执行国家强制留样量要求，单品种单批次留样量不少于125克，留样总量需完全满足微生物检测、理化指标检测等各类食品安全检验需求，严禁减量、少留、混留，确保可完整开展各项合规检测。
三、留样容器与器具要求
留样必须使用专用、独立、可密闭的食品级留样容器，容器使用前必须经过彻底清洗、高温消毒、晾干处理，做到无油污、无杂质、无残留、无异味。不同品类、不同批次的食品原料必须单独盛放，严禁不同品种食材混装留样，杜绝交叉污染，保障留样样本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四、留样储存温度与时长标准
1. 储存设备：留样样品须存放于专用独立冷藏留样设备，不得与普通食材、杂物混放，设备专人专用、专项管理。
2. 温度要求：全程保持0℃-8℃恒温冷藏储存，设备需具备温度显示、温控稳定功能，每日核查并记录储存温度，杜绝温度异常导致样品变质。
3. 留存时长：所有留样样品连续封存冷藏保存不少于48小时，自双方留样封存签字确认之时起算，未满规定时长严禁擅自取用、丢弃、销毁留样样品。
五、留样标识追溯标准
所有留样容器必须粘贴统一规范的留样标签，字迹清晰、信息完整、不易脱落，明确标注以下核心追溯信息：食品原料名称、供货供应商名称、配送批次号、留样日期、具体留样时间（精确到时分）、留样数量、留样经办人，实现每一份留样可全程溯源、有据可查。
六、留样台账与管理要求
1. 建立完整的《食品原料留样登记台账》，实行一批次一登记，详细记录每批次食材的留样时间、品类、数量、储存状态、到期销毁时间、经办人、核对人等信息，台账留存期限不少于1年。
2. 实行专人负责制，安排固定人员负责留样采集、封存、登记、储存、保管、销毁全流程工作，做到操作规范、责任到人。
3. 留样到期后，由双人核对确认留存时长，统一集中销毁，严禁私自处置，销毁情况同步记录至台账。
七、第三方检验配套要求
采购人有权不定期对供应商配送的食品原料开展第三方抽样检验，供应商须无条件配合抽样工作。留样样本可作为应急复检、溯源核查的核心依据，若检验发现食材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采购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拒收食材、追责索赔、终止合作，所有食品安全风险及损失由供应商全额承担。
八、违规追责标准
供应商未按国家标准及本规范要求留样（少留、漏留、混留、留样时长不足、储存不当、标识缺失、台账不全等），视为供货合规性不达标，采购人有权责令整改、扣除履约保证金；若因留样不规范导致食品安全事故、无法溯源核查问题，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11315][bookmark: _Toc7398][bookmark: _Toc15485]6、以上“采购清单”和“采购需求”是采购人采购货物的最低标准，也是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所提供采购货物的验收标准。如有以上未列尽的品种，均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及食品安全质量标准。

